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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社會比較關注教學語言，我將重點介紹

這個課題。在過去兩年，我們得到的意見是，一般

人都認同母語教學，亦很少人反對英語教學需要符

合三項條件。至於如何落實這些理念，各界就有不

同的意見。為了多留時間進行討論，我會集中談論

小組的核心建議，即繼續採用中中/英中分流的教

學語言安排。至於其他一些較為「細節」的建議（如

40%、 85%等），若各位議員有問題，我會一一解答。 
 

定位 

中學教學語言是極具爭議性的課題。無論甚

麼方案，總會有不少人批評。工作小組認為，我們

固然要以開放的態度，聽取不同的意見，但提出的

方案，必須基於教育理念，符合學生的利益。毫無

疑問，母語是最佳的教學語言，最能落實九年基礎

教育的目標，即培育學生全人發展、有積極的人生

觀、主動學習、有創意思維。 

 

基礎教育是為所有學生，而非少數精英學生

而設的。對於小部分有能力的學生，我們並不反對

他們透過英語學習。但如果他們用母語學習，成效

會更佳。因此，我們處理教學語言的課題時，首先

要解開一個「心結」，就是絕大部分學生，包括有

能力用英語學習的學生，若果接受母語教學，對於

掌握學科知識和抽象概念，及發展高層次思維，肯

定較為容易，大量的國際及本地研究已提供了佐



 2

證。全世界大部分國家，在基礎教育階段都理所當

然地採用母語教學。因此，我們的定位是：在基礎

教育階段，應堅持母語教學的大方向，但不反對部

分學校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，採用英語教學。 

 

不過，有人擔心，採用母語教學，雖有助培

育香港將來的人才，有知識、有高層次思維、有創

意，但他們接觸英語的機會較少，會影響英語水

平，這會否削弱香港的競爭力呢？工作小組不認同

這看法。首先，在學科學習上，母語教學效率較高，

學生可騰出更多時間專注於學好英語。再者，專家

一致認同母語教學最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、動

機、自信和成功感。有這些素質的學生，加上有較

多時間溫習，又怎會學不好英語呢？所以，我們有

信心，在母語教學下，我們可培養出既有高思維，

亦有高英語水平的人才。 

 

最近，香港大學徐碧美教授完成了一項中學

優質英語教學法的實例研究(有關示例的 DVD光碟
材料套已即場派予與會者 )。這研究再次確定，要
學好英語，可以有很多途徑，不一定要以英語學習

其他科目。最重要的是激發學生學英文的興趣和信

心、改善英文科的教學法、在課室以外，創造接觸

英語的機會，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，活學活用英

語。徐教授的個案和教統局最近出版的一本名為

「學習可以是這樣的 ---母語教學，中英兼擅」的小
冊子都顯示，採用母語教學的學校，亦能有效地增

加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。這些示例和過去兩年的會

考成績，都清楚告訴我們，母語教學和學好英語，

是可以兼得的。我們亦參考過其他國家的經驗，一

些在培育雙語、以至多語人才較出色的北歐國家，

例如挪威、丹麥、瑞典、芬蘭等，絕大部份主流學



 3

校都以母語教授全部學科，同時把英語或其他外語

作為一個科目。 

 

此外，有些家長誤解大學收生是主要考慮學

生的英語水平。但事實上，本港的大學收生，只要

求學生的英語能力達到基本水平(一般是在高級程

度會考「英語運用」科取得 E 級，香港大學則要求

D 級 )。大學非語文學系收生的主要考慮是學生在學
科上的表現，而不是他們用甚麼語言應考。不爭的

事實是，以母語學習學科，有一定的優勢，有助學

生考取較佳成績。從入讀大學的角度來說，家長應

該關注的是如何幫助子女爭取最佳的學科成績，同

時確保他們基本的英語水平。 

 

在 就業方面，僱主雖然重視僱員的英語水

平，但這並非最重要的質素。根據一項連續三年的

僱主對大學畢業生僱員質素的意見調查，僱主把工

作態度熱誠及正面的價值觀列為最重要，隨後的是

英語水平及分析創意能力。相信大家都會同意，對

一般學生來說，用第二語言啟發他們對人生的積極

性及正面價值觀，總不及利用母語來得自然。所

以，總括來說，我們應走的方向是「母語教學，學

好英文」。  
 

可選的方案 

 

在學校層面，落實教學語言的安排不外乎四

個大方向。（一）所有中學採用母語教學 ---即連現

時 112 所英中都要改用母語教學。有人批評小組沒

有勇氣提出這方案，又指小組的建議是「撥亂不能

反正」、「和稀泥」、「政策與理念自相矛盾」、「不夠

徹底」。但他們曾否想過，這會對社會造成多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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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盪？由於社會仍多偏執於英語教學，這將誘發有

條件的學校轉為私校，或增加收費高的國際學校的

吸引力，社會是否想看到「有錢就有選擇」的現象

呢？所以，小組採取務實的態度，在合適的條件

下，讓家長有多些選擇。  

 

（二）完全交由學校自決 ---政府不須設定任

何條件，完全讓學校自行評估本身是否具備足夠的

條件。不難想像，結果極有可能回到 1998 年實施 «

中學教學語言指引 »以前的景況。大部分中學都會

聲稱採用英語教學，但實際上，因學生能力未達應

有水平，大部分的課堂會是中英夾雜。試想，這種

「掛羊頭、賣狗肉」的做法，是否能確保教學的質

素？學科學習只會流於死記硬背，對英語的接觸也

變得表面，甚或負面。  
 

有些校長說，現在與當年不同，學校透明度

較高，有自評、外評，學校亦要公開會考及高考的

成績，而且，家長的眼睛是雪亮的，學校自會作出

專業決定。我們也相信，有些校長會堅守教學信

念，作出符合學生利益的決定。但同時我們也聽到

不少校長說，現時的客觀環境，較 80、 90 年代，

更不利學校作專業決定。他們很關注適齡學童人口

持續下降，而社會仍對英語教學有偏愛，加上學校

在會考、高考、學生升讀大學的比率都有較高的透

明度，收生的考慮也更為重要，如果學校能吸引成

績較好的學生，對學校的前景及成績似乎較「有

利」。在收生質素和教育理念的矛盾中，他們會身

不由己地選擇前者。有校長更直言，若區內的學校

全都自律，堅守英語教學的條件，他們絕對可以理

性地選擇合適的教學語言。但若附近的學校有任何

一所隨便改用英語教學，他們也要向現實低頭，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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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一定流失學生。所以，在現時的環境下，期望所

有學校專業自決，是否務實的做法呢？難道我們要

待外評時，才加以逐一批評責難嗎？在這段期間，

我們如何對學生有所交待呢？  
 

為了確保學生有效學習，我們一定要設客觀

的條件，這難免會有些學校能夠符合條件，有些卻

不能，標籤就會自然出現。除非所有中學都採用母

語教學，或我們不介意有些學校「掛羊頭、賣狗

肉」，否則要完全沒有標籤，是不可能的。我們要

考慮的是如何將標籤的不良影響減至最低、儘量維

持學校和教學環境的穩定性、減少對教師的衝撃，

從而確保教學的質素。 

 

在「有條件、有要求」的大原則下，主要有

校內分流 (即分班採用英語或母語授課 )和中中/英
中分流兩個方案。若採用校內分流，學校極可能被

標籤為七等 (即全部採用英語教學的被誤視為一

等，然後按英語、母語授課班的比例分為次等、三

等、四等⋯ 最後，全部採用母語教學的被視為末

等)。有人認為，這沒有甚麼問題，甚至可利用這

種壓力，推動學校尋求進步。但是，所謂「進步」，

是否就是致力開設多些英語授課班呢？若學校都

全力追求這種「進步」，學生的全面發展，會否變

成紙上談兵呢？ 

 

學校每年開設多少英語授課班，須視乎收生

的情況，而這是學校無法控制的。但教師條件則較

易掌握，何況校長有要求，教師多會接受。屆時，

大部分中學的教師都要儘快符合「教師條件」，以

準備隨時開設英語授課班。這樣，就如報章轉載張

文光議員的憂慮，即使學校開設一班、甚至完全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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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英語授課班，也可能要求全部教師達標，以作準

備，即「全民皆英」。試想，全港大部分學科教師

忙於應付達標的要求，又需處理每級不同程度的英

語授課，同一科又用英文、又用中文授課的工作

量，又怎會安心教學？我們不希望教師受到這些不

必要的衝擊，這對學生的學習亦沒有好處。 

 

那麼，餘下的方案就是中中/英中分流。相對

於校內分流的多重標籤，中中/英中分流的標籤效

應明顯較少。從穩定性而言，雖然我們現時無法估

計有多少學校會改變教學語言，但肯定改變會遠較

校內分流的少。況且，若六年進行一次檢視，即使

要改變教學語言，也是由中一開始，逐年推展至各

級，教師可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，進行持續專業發

展，提升教學質素。相對而言，這方案是否較可取

呢？ 

 

總結 

工作小組理解校內分流會比中中 /英中分流

更容易搏取掌聲，但在反覆思量及與不同持分者多

次見面後，認為校內分流表面吸引，但實際上是弊

多於利，在適齡學童下降的背景下，校內分流肯定

會大大加重老師的壓力及影響學校教育穩定的發

展。  


